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
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
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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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动车惨案”发生一个月

了，这一次，在国人的议论中，我们

发现，连最温和的中国人也对中共的

草菅人命，表示愤愤不平了。 说实

在的，这种愤懑，早在十年前的“天

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就应该表现

出来了。可惜，那个时候，大多数中

国人被中共所欺骗，尽管欺骗的手段

是那么的拙劣。  
 
 
 
 
 
 
 
 

 
 
 
  
 
 
 
 
 
 
   
 
 
 
 
 
 
 
 
 
 
 
 
 
 

当我浏览“温州动车惨案”的相

关新闻时，有一张照片给予了我最为

强烈的触动。这就是小伊伊躺在病房

里的那张照片。我要说的是，小伊伊

生还的所谓“奇迹”后面有着真正的

“奇恶”---中共可以残忍到如此地

步，竟然在八九个小时后就宣布停止

搜救，将众多的比小伊伊有抵抗力的

人们活活的埋在“温州动车惨案”事

发现场，为中共“修理线路，恢复通

车”毁尸灭迹。  
这真是让人错愕不已。但是，我

们想想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中

共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为了对

无辜的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扣帽子，不

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吗？  
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 “国际教

育发展组织”就向联合国会议提交了

“天安门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并明

确指出这一自焚事件是由江泽民当

局精心策划的谋杀。录像带显示，被

中共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

上的火焰已经基本熄灭，突然，有人

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

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

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

落下。 
那么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

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

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

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

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

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

用力的姿势。 

 
 
 
 
 

活埋民众，中共的目的是毁尸灭

迹，压制舆论，通车维稳；谋杀刘春

玲，中共的目的是害命灭口，欺骗舆

论，诽谤法轮功。事件中虽然受害者

数量有多有少，但是两件事情在暴露

中共的极端残忍方面并无差异。 

左图/小伊伊躺在病房里的照片 右图/央视《焦点访谈》中的“自焚者”小女
孩刘思影被包裹得严密。烧伤部位不能用绷带包扎，因为违背医疗和生活常
识。同样是接近病房里的小孩子，为什么小伊伊身边的护士要带上厚厚的口
罩，而刘思影身边的记者却没带呢？

我仔细观看小伊伊在病房里的照

片时，不禁联想到刘思影的那张照片。

两相对照，不觉又一次的惊诧了。同

样是接近病房里的小孩子，为什么小

伊伊身边的护士要带上厚厚的口罩，

而刘思影身边的记者却没带呢？  
小伊伊的医生解释道：“血脉不通

畅的小伊伊的小腿，就象是一堆死肉，

久而久之，加上天气热，最高的时候

有五六十摄氏度，这样就产生了毒

素。”如此说来， 在这种情况下，是

必须采取避免感染的措施的。对十年

前被中共宣称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达

40%）的刘思影，医生是这样解释的：

“象这样的病人，他们最大的危险就

是细菌感染。那么感染休克就是大面

积烧伤病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所

以在世界所有现代的医院里面，都要

把这种病人放入一个特殊的环境，特

殊的病房，完全无菌的一种状态。”然

而，奇怪的是刘思影身边的记者既不

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就拿着话筒

近距离的采访这个大面积烧伤的小

孩。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简直是不可思

议的。因为就只是这记者说话所带的

飞沫，里面大量的细菌就可以对小思

影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小伊伊的

照片与刘思影的照片对比如此鲜明，

让人感觉仿佛是对世人的一个特别提

醒，提醒我们“天安门自焚案”是中

共制造的一个“伪案”。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英文纪录片

《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

伪案”与“温州动

车惨

幕的曝光获得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

际电影节荣誉奖。该片详细的分析天

安门自焚案重重疑点。  
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

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道充斥着

拙劣的造假。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

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

“应付”自焚突发事件。自焚者王进

东被烧成重伤，头发却完好，两腿间

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造假之

处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详述。这些

都说明，自焚是中共炮制的伪案。 
“天安门自焚

案”已事隔十年，十年过去了，

中共欺骗民众、鱼肉百姓的本性有增

无减；十年过去了，民众反中共迫害

的群体事件也风起云涌。全民反迫害

的局面正在形成，让我们不要袖手旁

观，抓紧时机，从三退（退党、团、

队）开始，做出明智的选择吧。◇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
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2001年初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
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
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
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
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
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
国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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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被网络誉为
中国最清澈温暖的声音、被音
乐界评为民谣组合中第一名的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成立十
年了，于宙作为鼓手兼口琴师
加盟此乐队也已经十年了。这
一年年初，他们和著名的音乐
频道 C annel[V]签约，并制作
完成了第一个 MV《我的家》。
就在乐 队 的成绩 蒸 蒸日上 之
时，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
悲剧…… 

 
 

 

 
 

 

 
 
 
   
 
 
 
 

h
个客户说：“如果你出国后想在哪个国家留下，你就说

你是炼法轮功的，他们就会保护你。在哪个国家法轮功

都受保护。外国人看法轮功可不象中国人那样，出去你

就知道了，中国人都被共产党忽悠傻了。”他还说：“如

果你想有合法身份，出去后最好告诉人家不跟共产党

走，把党团退了，那样你就麻烦少多了。”  
这也使我想起了前年我外甥出国的事。我的外甥是

一名退伍军人，在家过够了穷日子，想出国打工。把亲

戚都借遍了，总算凑够了出国的费用，可是一年了也没

办下来签证，钱交上了也要不回来，这一年真把全家人

愁坏了。一天，给他办理出国手续的老板突然问他说：

“你是不是党员？”我外甥说：“是啊！”老板眼睛一亮

说：“这就对了，难怪给你办就这么不顺呢，它就是晦

气，要不你早就出去了。”  
第二天外甥就来找我把党退了。以前我曾劝他退，

他并不相信，这次他痛痛快快地主动找来退。  
就在三退（退党团队）后不久的日子，外甥顺利的

出国了。现在他在国外干的很好，一年能挣十多万。他

心服口服的相信了三退真能给人带来福气。◇ 

据明慧网消息，于宙，一 
九六六年出生，北京法轮功学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国文

学专业，是乐队“山谷里的居民”的鼓手、歌手。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十点左右，在演出结束后

与妻子许那驾车返家的途中，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北苑的

杨兼庄路段被警察拦截，进行所谓“奥运搜查”。警察发现

于宙和许那身边有一本《转法轮》，就无理地将他们抓到通

州区看守所。十天后，二月六日，大年三十，家属接到探

视通知，被要求火速前往清河急救中心。 

 
 

 
 
 

 
 
 
 
 
 
 

 
 
 
 
 
 
 
 
 
 
 

 

家属赶到时，病房内外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他们拿

摄像机对着家属猛拍，还恶狠狠地提问，制造恐怖气氛。

家属看到于宙的身体覆盖着白单，戴着呼吸罩，眼睛半睁

着，黑色的瞳仁似乎还在看着家人，要告诉他们什么。家

属摸了一下于宙的腿，已冰凉。 
看到亲人不明不白地惨死，于宙的家属向警察质疑，警

察们却把家属推到病房外，威胁说敢闹事就把他们全家围起

来。从家属进入病房到被推出门外，前后不到两分钟…… 家
属提出自己请医生进行尸检，遭拒绝。为了掩盖罪行，公安

逼迫家属马上火化遗体，还威胁“不许走漏风声”。 
此后警察不断地骚扰于宙和许那的亲属。许那的父母

和妹妹也被抄家。许那没能见到于宙最后一面，她一直遭

到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五年，至今仍在监狱遭受迫害。 
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于宙在北京看守所里到底经历

了什么。以下是一名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所听到的

于宙被迫害致死的一点消息： 
我是北京法轮功学员。零八年，中共以奥运为借口迫

害法轮功学员，我也遭绑架。在遭非法关押期间，我听到
一名曾在通州看守所关押的刑事犯讲到通州看守所在奥运
前迫害一名叫于宙的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宙好象被抓第十
天就被折磨致死了，这个刑事犯讲到“此事太大”，“一旦
被曝光那几个通州分局的警察就会被判刑”，而且还说：“一
个直接负责的管教姓董，据说是北京的‘优秀警察’”。他
还说：“通州看守所草菅人命，还封锁消息，说于宙是病死
的，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被虐待死的。”他还说他认识直接
参与虐待于宙的犯人，但不能告诉我。  

我走出魔窟后，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于宙被迫害致死
的文章，心里很难过，中共居然以奥运名义迫害修真、善、
忍的好人，象于宙这样优秀的人才被虐杀，中共的邪恶本
质由此可昭然天下。我把所知道的于宙遭迫害的一些情况
写出来，希望知情者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现在中国的大部

份老百姓过得很苦。老百姓中的一些聪明人

把致富的希望转向了国外，他们想方设法凑

钱出国打工。  
昨天，我走进一个办理出国劳务的中介

所打听点事，只见那个中介代理认真的对一 

三|言|两|语| 

究竟谁在“破坏法律实施”？
中共江氏集团在陷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

功学员的时候，千篇一律用的都是《刑法》第三百

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那么谁是邪

教？其罪名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利用“邪教”罪名打击信仰团体是

违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

的基本人权，即天赋人权，也就是说不管“信什

么”都不违法，任何人无权干涉。那么一个政府有

没有权力、有没有必要将某种信仰定义为邪教？如

叫信仰自由吗？所以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定义

某种宗教为邪教。因为法律不能追究“思想”原

因；只能追究后果“行为”。其实是“正”是

“邪”，取决于信教的人们自己去感知认定，是邪

教必然没有市场，是正教压也压不住，法轮功在中

国遭受打压十二年了，但却由当初的十几个国家弘

传至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这是中共政府能管得了的

事吗？因此随意的给其“下定义”本身就是干涉

别人的信仰自由，这不正是自己在“破坏法律实

施”吗？ 

其“下定义”不就是为了加以限制打击吗？，那还


